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9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年制大學部學生 

實務專題(一)作業要點 

104.09.30 系務會議通過 

111.03.16 修訂、111.08.18 修訂 

111.09.01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本校「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

施，以提升教師與學生從事研究之風氣與能力，訂定以下相關要點。 

將實務專題列為大學部日間四技必修課程，並分為實務專題(一)及實務專

題(二)，分別於三年級下、四年級上學期執行，執行要點說明。 

（一）、實務專題(一)題目與申請： 

1.本系專任教師均有參與指導實務專題製作之義務，題目由實務專題發表前 

  一年 3月或 9月底前，由系內專任教師，依其所屬專業領域擬定實務專題 

  製作題目方向，並由系辦公室統一公告。 

2.學生實務專題課程以 3人一小組為原則分組。 

     3.每組參照系辦公告實務專題製作題目方向，依其方向選定實務專題製作題 

       目與指導教師，填妥「實務專題暨畢業成果展指導老師同意書」(如附件一)， 

       經指導教師同意並簽章後，於 4 月或 10 月底前交回系辦公室彙總後執行， 

       未依照以上規定完成者，扣總成績 30%。 

4.組別與指導老師經公告名單後，不可自行拆組、併組，否則該學期之畢業實 

  務專題成績以 0分計算。 

     5.轉學生與延修生，得由原分組中選擇其一併入，填「實務專題暨畢業成果展 

       指導老師同意書」(如附件一)，送指導老師及系主任核准通過後執行。 

（二）、實務專題製作更改： 

1. 實務專題製作更改者，先填妥「專題製作更改申請表」 (見附件二)送原

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再送更改後指導老師簽名同意，經系主任核可後執

行，實務專題製作更改以一次為限。 



2. 實務專題製作更改時間期限為三年級第一學期結束之前(1月 31日)。更

改期限後，指導老師不可中途拒絕繼續擔任指導工作，學生也不可中途

提出更換教師或更換組別之要求。 

 

（三）、更換專題指導教師 

1. 指導老師因不可抗力或離職時，該教師指導之小組得更換指導老師 

2. 學生修習專題中若有同組組員因故失學致使成員只有一人而無法繼續進

行實務專題製作。 

 

（四）、實務專題學生職責： 

 學生應定期主動與老師討論並預定進度，依進度進行，並請指導老師在「實

務專題進度表」(如附件四)簽名。 

 

（五）、實務專題課程學期成績評定： 

1. 成績核定採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和化妝品有效性評估任課老師各佔

『25%』、專題指導老師「30﹪」和導師「20﹪」，成績彙整由導師執行。

「實務專題發表評分表」(如附件五) 

2. 專題經評定為不及格者(60分以下)，原則上由原指導老師繼續指導，或

在原指導老師同意且已覓得接任教師之情況下，填寫專題更改「專題製

作更改申請表」 (如附件二)更換指導老師，繼續修習實務專題製作課程。 

（六）、專題報告： 

1. 專題報告一律打字列印，製作封面裝訂成冊，封面及內文格式（見附件

六）。 

2. 於學期結束前，須完成專題報告提交裝訂乙份交給指導老師。 

 

二、本辦法依學校實務專題製作辦法製訂，若與母法相抵觸時，一切以母

法為主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9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年制大學部學生 

實務專題(二)作業要點 

104.09.30 系務會議通過 

111.08.22 修訂 

111.09.01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本校「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

施，以提升教師與學生從事研究之風氣與能力，訂定以下相關要點。 

 

（ㄧ）、實務專題（二）題目與申請： 

1. 專題題目及內容需結合聯合國ＳＤＧs指標為發想主軸。 

2. 學生依興趣與指導老師媒合協調，至以 6 人以上為一小組，一人一件作

品為原則，可自行增加作品件數。 

3. 填妥「實務專題暨畢業成果展指導老師同意書」(如附件一)，經彩妝組

指導老師同意並簽章後，組別與指導老師經公告名單後，除特殊原因，

否則不可自行拆組、併組，否則該學期之畢業實務專題成績以 0分計算。 

4. 轉學生與延修生得由原分組中選擇其一併入，填實務專題申請表，送指

導老師及系主任核准通過後執行。 

5. 實務專題題目更改，時間期限為三年級第一學期結束之前，更改期限後

除非有特殊理由，否則指導老師不可中途拒絕繼續擔任指導工作，學生

也不可中途提出，更換教師或更換組別之要求。 

 

（二）、實務專題學生職責： 

1. 學生分組時間為大二下學期，期末進行分組。 

2. 學生應定期主動與彩妝組指導老師討論進度（至少三次以上），並請記

錄在「實務專題進度表」(如附件四)。 

3. 當年度學生自組『畢展委員會』，各班學生票選總召一人、副召一人，協

助畢展規劃及相關事務之執行，其餘行政組別安排由總召統籌規劃，由

當年度畢業生及三年級學生配合執行。 



4. 畢展經費規畫由當年度畢展總召老師負責監督，畢展共同基金支付包含：

攝影、專刊編輯、門票、海報、邀請卡（含信封）等美編設計、邀請審查

評審相關費用、畢展活動審查過程、彩排與當天所需費用。 

5. 畢展活動辦理期間宣導影片，由各組學生自行負責拍攝，影片秒數為 10

秒為限，其內容不拘，亦可在走秀前播放。 

6. 畢展審查規範：畢展活動辦理期間，整體造型審查次數以三次為原則，

初次書面審查與畢展前之動態審查不內含在內。 

⚫ 初次書面審查包含：主題、靈感來源、設計元素、妝、髪、服裝之

設計稿。（預計三年級上學期期中進行） 

⚫ 第一次整體造型審查包含：主題、設計理念（以ＰＰＴ為主）、兩

個模特兒完整妝、髮呈現為主。（預計三年級上學期期末進行） 

⚫ 第二次整體造型審查包含：提供以整組人數過半之作品件數為審查

基準，例如：組員有六位，需提供三位包含服裝、彩妝、髮型之整

體造型模特兒呈現。（預計三年級下學期期中進行） 

⚫ 拍照前總審審查包含：全數完整整體造型作品（預計三年級下學期

期末進行） 

⚫ 畢展前動態審查包含：全數完整整體造型作品、音樂、走秀之安排

展現。 

7. 拍照前總審完成後，即可進行專刊拍攝，於四年級上學期開學前完成拍

攝即可。 

 

（三）、指導老師媒合事項 

1. 媒合期間各組提前討論主題、靈感來源、設計元素、蒐集彩妝、髮型與服

裝之參考圖片。  

2. 參考圖片可包含設計元素、色彩、素材、髮型類型、彩妝趨勢、服裝輪廓

和展現風格等。  

3. 請事先與彩妝組老師約定時間，當天向老師說明並提供組的作品創作理

念、想法(文字)和提供參考圖片。  

4. 與老師見面討論作品設計時，全部組員務必出席。  

5. 媒合約談以彩妝組老師為原則。每組最多與 3 位老師約定時間，依老師意

願，邀請其中一位擔任指導老師。  

6. 請先填妥組員資料，確認指導老師後，務必請彩妝組指導老師簽名「實務

專題暨畢業成果展指導老師同意書」(如附件一) 

7. 請組長於規定期間內將「實務專題暨畢業成果展指導老師同意書」(如附件

一)繳交給各班的畢展副召。 



(四)、實務專題發表： 

1. 本專題發表為動態展演，學生需配合系上公佈之時間，完成成成果發表，

若無法完成展演發表，則無法獲得此學分。填妥「實務專題成果發表申

請書」(如附件五) 

2. 完成具ＩＳＢＮ專刊乙冊。 

 

（五）、實務專題課程學期成績評定： 

1. 實務專題(二)課程核定採指導老師「40﹪」、實務專題總審成績「20﹪」、

展演呈現「20﹪」、成果展現「20﹪」、成果報告書與實務專題作品展演

當日執行工作「20﹪」（班導師審核），（總召老師可依當年度狀況進行

比例修正）。「實務專題發表評分表」(如附件三)。 

2. 實務專題獎學金以動態展演競賽成績計算:採二審佔「10﹪」、三審「15

﹪」、總審成績「25﹪」、畢展當日展演佔「50﹪」其所得成績依序排

名，可榮獲獎學金。其得名的組別須完成布展系上櫥窗一年。 

3. 專題經評定為不及格者(60分以下)，原則上由原指導老師繼續指導，或

在原指導老師同意且已覓得接任教師之情況下，填寫專題更改申請表更

換指導老師，繼續修習實務專題課程。 

 （六）、實務專題報告： 

     1.  專題報告一律打字列印製作封面裝訂成冊封面及內文格式(如附件六)。 

     2.  於學期結束前，須完成專題報告提交並裝訂一式三份(指導老師、系辦 

          和圖書館各一份)。於四年級上學期末考前一週需將實務專題(二)專題 

          報告裝訂 3冊，由彩妝組指導老師負責確認專題內容，乙冊交給彩妝組 

          指導老師，乙冊繳交本系留存(未交報告不予評分)，同時應將報告內容 

          的電子檔案(PDF格式)以光碟片儲存繳交系上，並上傳電子檔，            

          請班導師確認留存。 

     3.實務專題作品得於系上櫥窗展示，並由當年總召老師協助完成。 

 

二、本辦法依學校實務專題辦法製訂，若與母法相抵觸時，一切以母法為

主要依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實務專題暨畢業成果展指導老師同意書 

2. 專題製作更改申請表 

3. 實務專題發表評分表 

4. 實務專題進度表 

5. 實務專題成果發表申請書 

6. 實務專題報告相關規範說明 

 

 

 

 

 

 

 

 

 

 

 

 

 

 

 

 

 

 

 

 

 

 

 

 

 

 

 

 

 

 



(附件一) 

正修科技大學      學年度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實務專題暨畢業成果展指導老師同意書 

 

主題: 

級別: 

職務 姓名 學號 電話 工作項目 

組長     

副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指導老師簽名: 

 

                                  年     月     日 



（附件二） 

正修科技大學    學年度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專題製作更改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原 申 請 題 目  

擬 更 改 題 目  

更 改 原 因  

原 指 導 老 師  

擬 更 改 指 導 老 師  

備

註 

 

 



正修科技大學    學年度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實務專題發表評分表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發表學生 

班級     評分標準 

學號     

 姓名     

評分     

評 分 委 員 簽 章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評分委員評語 

 

評 分 委 員 簽 章  

此

聯

交

由

專

題

負

責

老

師 

此

聯

交

由

專

題

指

導

老

師 

(附件三) 



正修科技大學    學年度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實務專題進度表 

學生：                              班級 ：                          

 

      月 

項目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題目 
            

摘要 
            

前言 
            

研究目的 
            

結果與討論 
            

結論 
            

參考文獻 
            

PPT完成 
            

口頭練習 
            

意見欄 
            

指導老師簽名 
            

 

註：由學生定期與指導老師討論已完成進度進行勾選 〈v〉 

 

(附件四)  



 

正修科技大學    學年度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實務專題成果發表申請書 
 

班級  申請日期  

申請人 

姓名 學    號 

  

  

  

  

  

研究題目  

研究領域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以下欄位由指導老師勾選及簽名) 

指導老師意見 □ 准予申請發表       □ 未達申請發表資格 

指導老師簽名 

 

 

 

  

註 1.請指導老師於     年   月   日之前,將填好之文件交至專題負責老師處。 

2.專題完稿請印三份，     年   月   日之前，一份给指導老師，另二份分

送至系辦。 

3.本申請表逾時未交,以未達申請發表資格處理。 

 

(附件五)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實務專題報告相關規範說明 

學生專題報告封面(生活創意學院) 

 

(附件六) 

 



 

 

⚫ 實務專題封面規範 

⚫ 註明學校名稱「正修科技大學」。 

說明： 

1.1) 註明學校名稱「正修科技大學」。 

1.2) 下一行註明第幾學年度的專題報告。 

1.3) 就讀的系級全名。 

1.4) 學制。 

2.   專題報告的中文題名，若有英文名稱則再加註。 

3.1) 指導老師的名字。 

3.2) 學生姓名、學號。 

 



 

4. 生創學院專題報告之封面顏色依範例為準。 

5. 報告封面及內頁紙張規格：寬 21公分，長 29.6 公分（即 A4尺

寸）。封面邊界：直式：上： 2.3 公分，下： 3 公分，左： 2.5 公

分（含裝訂線為 3公分），右： 2.5 公分。 

 

6.專題論文標題範例: 畢展摘要及內文以 11 頁為限(不含封面及參考

文獻)。 每件作品請自行保存副本，資料繳交後不得要求抽換。                                                        

報告撰寫格式:紙張大小:A4 雙欄撰寫邊界:上下左右皆 2.5 cm字型:

中文-標楷體、英文及數字-Times New Roman 字體大小:報告標題 14 

級(粗體)，章節標題 12 級(粗體)，內文 12 級(標準). 行距:單行間

距。 

 

 

 

 

 

 

 

 

 

 

 

 

 

 

 

 

 

 

 

 

 

 

 

 

 



實務專題(一) 

專題製作與研究  

靜態作品 

文字報告內容格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實驗器材 

第二節 實驗方法 

第三節 實驗步驟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五章 作品呈現 

 

第六章 參考文獻 

 

 

 

 

 

 



實務專題(二) 

專題製作與研究  

動態作品 

文字報告內容格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創作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創作目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創作研究方法 
     第一節 創作設計理念 

     第二節 構思草圖 

第三節 創作研究流程 

 

 

第四章 創作內容 
第一節 創作表現形式 

第二節 作品呈現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六章 參考文獻 

 

 

 


